
第 1 页 共 4 页

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劳人仲案〔2024〕3043 号

申请人：郑小菊，女，汉族，1981 年 11 月 13 日出生，住

址：湖南省常宁市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永新皮具制品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白

云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李柏文。

委托代理人：廖丽华，女，该公司员工。

案由：确认劳动关系。

申请人郑小菊诉被申请人广州市永新皮具制品有限公司劳

动争议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，申请人郑小菊、被

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廖丽华参加了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17 年 2 月

9 日至今 2023 年 12 月 27 日存在劳动关系。

本案相关案情

双方无争议事项及本委查明情况：

一、入职情况：2017 年 2 月 9 日入职，岗位为工人。

二、劳动合同：被申请人与申请人签订 3份劳动合同，合同

期限为 2017 年 2 月 9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、2021 年 1 月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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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以及 2024 年 1 月 1 日起的无固定期限

劳动合同。

三、工资：申请人工资结构为基本工资 2300 元/月+加班费+

奖金，每月实发工资有 4000 多元。有工资条。需要签收。

四、工作时间：每天工作 11 小时，每周工作 5天半。

五、考勤方式：通过 IC 卡打卡考勤。

六、解除劳动合同情况：仍在职。

七、社会保险：2018 年 9 月开始缴纳社保至今。

八、申请仲裁日期：2023 年 12 月 27 日。

双方有争议事项及本委认定情况：

关于劳动关系问题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

第六条规定，发生劳动争议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，有责任

提供证据。申请人提供 1.新合同；2.旧合同；3.银行交易明细；

4.社保交易明细；5.个人所得税纳税证明；6.厂证等证据。劳动

合同：被申请人已申请人签订期限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

12 月 31 日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以及 2024 年 1 月 1 日起的无固

定期限劳动合同；银行交易明细：中国农业银行：时间 2017 年

6 月 26 日（摘要附言工资）至 2022 年 1 月 24 日（附言工资）。

广州农村商业银行：2022 年 3 月 7 日（附言信息 202201）至 2023

年 12 月 21 日（永新工资 202310）；社保交易明细：被申请人为

申请人缴纳 2018 年 9 月至 2023 年 11 月的社保；个人所得税纳

税证明：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12 月申请人有缴纳个人所得税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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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工证（厂证）记载：姓名：郑小菊；职位：工人；入职日期：

2017 年 2 月 9 日。申请人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，构成完整证据

链条，其主张的可信度较高。申请人请求确认与被申请人 2017

年 2月 9日至今 2023年 12月 2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于法有据，

本委予以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

法》第六条、第五十条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

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17 年 2 月 9 日至今 2023 年 12 月

27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收到

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；期满不起

诉的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仲 裁 员：贾 凯

二〇二四年三月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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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 记 员：何 飘 飘


